
107年 8月 22日至 9月 5日步道及山屋/營地緊急封閉所影

響之登山隊伍，後續住宿保留事項說明如下： 

一、 保留資格：原申請天數、平日或假日、山屋或營位進行優先排序。 

二、 每日保留名額：兩山屋各 20個床位、2個營位 

三、 保留申請期限：107年 10月 1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國定

假日不接受床位保留) 

 元旦假期 107年 12月 28日至 107年 1月 1日 

 228紀念日 108年 2月 28至 3月 3日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108年 4月 4日-4月 7日 

 端午節：108年 6月 07日-6月 09日 

四、 開放申請時間：最晚須於住宿日前 30日提出申請，並於中午 12時

前提出申請。 

五、 保留條件：107年 8月 22日-9月 5日已取得住宿床位之名單。 

六、 申請單如附件 

(5)申請方式： 

 以電子郵件提送申請單，審核通過，本處將通知繳費。 

 繳費日期：5日，逾期繳費視同放棄保留申請資格。 

 繳款方式：請至銀行或郵局以臨櫃方式進行匯款，最後繳款日下午 3

時前完成匯款。並將繳款單據 email:t324121@gmail.com或傳真

089-318061。 

(6)完成繳費：由申請網站系統於住宿前 4日寄送核准床位證。 

 
 

 

 
 

 

 
 

 



臺東林區管理處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保留申請 

                                         填表日期：年月日 

申請人  地址  

聯絡 

電話 
 e-mail  

申請資料 

入住人

員名單 

編

號 

姓名 生日 身分證字號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1      

2      

3      

4      

5      

6      

入住 

日期 

日期 山屋名稱/營地 

107 年  月  日 
□向陽山屋□向陽營地□嘉明湖山屋  □嘉明湖山屋

營地 

107 年  月  日 
□向陽山屋  □向陽營地  □嘉明湖山屋□嘉明湖山

屋營地 

 年  月  日 
□向陽山屋□向陽營地   □嘉明湖山屋□嘉明湖山

屋營地 

應繳費用 :山屋假日 600 元 平日 400 元  // 營地假日 600 元 平日 500 元 

         假日(星期五-星期六及連續假日前一日至收假前一天) 

□山屋平日 400元× 

□山屋假日 600元× 

 

  

日 × 

日 × 

 

 

人數= 

人數= 

 

 

元 

元 

□營地平日 500元× 

□營地假日 600元× 
 

日 ×

日 × 
  

營地= 

營地= 

 元 

元 

 

合計     元 

◎申請核准後，請依下列匯款方式進行繳費，並將匯款單據傳真 089-318061 

◎匯款方式：請至銀行或郵局以臨櫃方式進行匯款 

  戶    名：林務發展暨造林基金-台東處 409專戶 

  匯入銀行：台灣銀行台東分行 

  帳    號：023-037-09196-6 

申請人簽名 審核結果 承辦單位 

 □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費用:     元 

 

 


